
明代 “大明宣德年制 ” 款方型铜炉 、 粉彩花口
碗、 金漆木雕窗花……１６５件文物被拱北海关查获，
由珠海市博物馆收藏保管———这个发生在今年盛夏的
场景， 是近年来我国加大对文物违法犯罪打击力度的
一个缩影。 （１２月２３日新华网） □朱慧卿

“跟会员相亲的其实并不
是网站上看到的女孩子， 而是
虚拟会员， 为了诱骗注册会员
缴纳会费 、 购买情感老师服
务。”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
民法院审理的靳某等人开设婚
恋网站诈骗案中， 团伙成员对
诈骗套路作了“自白”。“当前网
络交友征婚网站 、APP比比皆
是，网友要擦亮眼睛，有的婚恋
网站建立初衷就存在问题，披
着‘介绍交友’的外衣骗取注册
会员的钱财。”安徽省法律援助
中心业务部主任丁明认为。（12
月24日《法制日报》）

由于监管的缺失和缺位，
一些婚恋网站漠视了自己的社
会责任。 网络和现实是有很大
差距的，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
人已经对婚恋网站产生了质
疑， 对其的信任度也降低了很
多， 之所以如此， 其根本就是
很多婚恋网站在 “作死”。 一
项网络问卷调查显示， 在100
名被调查者中， 有超过六成网
友因为 “怕上当而不敢注册”，
约有四成网友表示 “通过婚恋
网站找另一半” 不靠谱。

“红娘”忽悠、欺骗会员，聚
集着饭托 、 酒托等各行业的
“托”……当前的许多“婚恋网
站”已经距离自己的初心太远，
甚至个别网站几乎成了藏污纳
垢场所。 为依法打击婚恋网站
乱象， 促进网络诚信建设制度
化，2015年2月， 国家网信办联
合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开展“婚恋网站严重违规失信”
专项整治工作， 对利用婚恋网
站涉嫌实施有组织诈骗、 卖淫
嫖娼、弄虚作假、不正当运营等
严重违规失信行为进行了查
处， 并关闭一批违法违规和严
重失信的婚恋网站。

不得不说的是， 尽管专项
整治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距离
婚恋网站的海晏河清还有不小
距离 。 “婚恋网站 ” 不能成
“藏污纳垢之所”， 这就需要民
政部门和网络管理部门加强沟
通协作， 健全自身的应对机制
和防范机制， 明确婚恋网站的
监管主体， 让监管的日常化成
为一把利器。

□樊树林

初创企业员工权益得不
到有效的保护， 一方面会让
广大员工没有安全感、 幸福
感和获得感 ， 难以留住人
才； 另一方面， 由此引发的
劳动纠纷也势必会牵扯到企
业的发展。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截住”非法进出境文物

□杨李喆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对长城“微破坏”不能掉以轻心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共享企业在2017年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 一些初创企业在创业
数年后便草草退场， 甚至有些企
业当年诞生， 当年又宣告死亡。
据央视财经报道， 今年8月， 共
享单车企业酷骑单车出现资金链
困境后， 大批员工遭遇欠薪， 企
业无力偿还， 有员工只好用自行

车零件抵工资。 无论是企业遍地
开花， 还是黯然退场， 都有员工
屡 “受伤 ”。 (12月23日 《工人
日报》)

在互联网时代， 以及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的发展新形势下，
创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既
然是创业 ， 必然离不开聘用员
工， 并由此引发的劳动关系的建
立。 这些创业者， 不仅给自己营
造着发财的机遇和道路， 也纾解
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但是，
这些初创企业只有向好发展的梦
想不行， 尤其是市场无情， 创业
的波澜起伏虽令人理解， 但员工
的权益也不容忽视。

根据互联网法律服务机构无
讼 联 合 华 创 资 本 共 同 发 布 的

《2017中国早期企业劳动用工风
险调研报告》 显示， 4成初创企
业没有加班费和调休制度。 而据
相关律师介绍， 初创企业的纠纷
在整个劳动争议处理中所占比重
不小， 尤其体现在用工随意导致
的纠纷和赔偿问题上。 初创企业
的劳动纠纷甚至可能贯穿职场的
整个周期。

初创企业员工权益得不到有
效的保护， 一方面会让广大员工
没有安全感、 幸福感和获得感，
难以留住人才； 另一方面， 由此
引 发 的 劳 动 纠 纷 也 势 必 会 牵
扯 到 企 业 的 发 展 ， 比 如 ， 据
《2017中国早期企业劳动用工风
险调研报告》 显示， 初创企业中
每5次劳动争议， 就会有一次走

向仲裁或诉讼阶段， 这对企业来
说意味着更高的解决争议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

初创企业员工权益也应依法
保障。 其一， 用人单位遵循合法
用工是首要的。 初创企业机遇与
风险并存， 且初创企业初期资金
都不宽裕， 但这并不是无序用工
和非法用工的理由。 以最简单的
加班为例 ， 应按规定支付加班
费； 当然， 还有就是， 也应规避
少缴社保甚至拖欠工资的发生。
毕竟，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不能
以牺牲员工的合法权益为代价。

其二， 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大
执法力度， 保障劳动者享受到法
律规定的权利， 比如， 通过加强
对初创企业的备案与监管， 或者

通过日常劳动用工的巡查， 以规
范企业的用工行为。 还如， 在初
创企业中为员工设置些政策 “保
险杠”， 通过企业在享受减税政
策的同时， 需要提交社保缴纳等
材料， 以保护员工的社保缴费不
会 “偷工减料”。

再者 ， 对于劳动者自身而
言， 也应多些法律意识， 即便是
职场新人， 也应注意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比如， 注重签订劳动
合同， 或者在维护加班费、 社保
费等方面敢于斤斤计较。 须知，
初创企业虽然给了自己 “饭碗”，
但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容不得企业
的肆意践踏。 实际上， 唯有劳动
者的腰杆 “硬起来”， 自身的权
益才能得到最有力的保障。

变味走调的国学培训需要监管

初创企业员工权益也应依法保障

近几年 ， 随着 “百家讲坛 ”
“中华好诗词” 等电视节目陆续
播出， 国学热了， 一大波国学培
训机构顺势兴起。 据相关统计，
全国包含国学教育的相关企业有
4023家。 沈阳仅以国学命名的培
训机构就有65家， 加上其他培训
机构里的国学班， 至少上百家。
越来越多的成人选择送孩子到国
学班涨知识。 然而， 国学热了，
国学培训市场也乱了。 连日来，
记者走访多家国学班发现， 许多
国学班培训变了味， 问题层出。
（12月22日 《工人日报》）

国学培训到底出现了哪些问
题？从上述报道来看，国学培训班
普遍过度牟利、价格不菲：在记者

的调查中，便宜的一个班，一个寒
暑假48课时8000元。 此前也有报
道称， 一个针对成人举办的国学
培训班，一年收费五六万元。当国
学成为一些机构拼命敛财的商业
工具， 谁还会管国学班到底具有
多少文化气息？

所谓“国学”，顾名思义就是
“中国的学问”，能被称为“中国的
学问”的，自是堪称精髓的文化、
优秀的价值观念。 可在一些国学
班，设立孔子像，要求孩子们在上
课前先向孔子像行跪拜礼， 再向
老师行跪拜礼。 一些成人国学班
甚至还有占卜、算命、风水、风鉴、
测字等内容。 这些拿糟粕当好东
西的“伪国学”培训班，不仅是对

国学的抹黑， 且会对参与培训者
产生文化误导、价值观误导。

为保障国学培训不再野蛮生
长，相关部门应对其合理规范、有
效监管。 由于国学教育事关传统
文化传承， 多部门可考虑联合制
定出台一个关于国学教育培训的

实施指导意见， 推动各地建立行
业组织，加强对国学培训的引导
和约束； 关停在一定期限条件得
不到改善的教育机构； 坚决取缔
招摇撞骗的黑机构。 如此， 纯正
的国学培训或许才可能让孩子们
感悟国学魅力。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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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近日召开了第四
季度新闻发布会， 针对媒体日前
报道的 《驴友明长城违规生火熏
黑城墙》 一事， 国家文物局督察
司副司长岳志勇回应称， 未来国
家文物局将加强督察， 完善相关
法规， 并研究更加细化的执法手
段， 对此类长城 “微破坏” 行为
进行有效预防和处罚。 （12月23
日 《北京青年报》）

驴友在长城上违规生火做饭
一事， 引发舆论极大关注， 这种
“微破坏” 不仅暴露出相关方面在
长城保护方面存在的漏洞， 也对长
城造成一定的损坏， 因此， 对于这
些微破坏不能掉以轻心 ， 有必要
采取积极措施， 细化执法。

长城作为我国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迹， 对研究历史文化具有重
要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 保护长
城不仅是文化责任， 也是历史使
命， 正因为这些因素， 我国才出
台法规， 加强对长城的保护， 可
是我国长城资源分布较广， 点多
面广线长， 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
度， 这就导致一些损坏长城行为
的发生 ， 比如在长城上乱刻乱
画， 生火做饭等， 这些行为虽然
不足以威胁到长城的稳固， 但是
却危害着长城形象 ， 不仅不文
明， 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就像在
长城上生火做饭， 虽然只是熏黑
着墙面， 但是这种行为对长城造
成了巨大的污染， 清理起来十分

困难。 因此， 这种行为虽然情节
轻微， 但是危害巨大， 应该进行
抵制和处罚。 《长城保护条例 》
和 《文物保护法》 等对这些行为
的处罚有着明确规定， 但是很多时
候， 这些行为并没有得到追责和处
罚， 这主要因为这种行为存在着
一定的隐蔽性， 很难被发现。

如今 ， 国家文物局将这类
“微破坏” 行为纳入治理， 细化
执法手段， 无疑是对法规的严肃，
体现出管理的精细化， 保护长城就
应该具有这种态度， 既要确保长城
稳固和安全不受伤害， 也应该加
强对微破坏的预防和治理， 通过
细节治理捍卫法规威严， 维护长
城 “颜值”。 □刘剑飞

婚恋网站
不能成藏污纳垢之所

付彪：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草案12月22日首次提交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 该法首次在法律层面
上提出 ：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
益。” 草案提出， 公民依法享有
健康权， 国家和社会依法实现、
保护和尊重公民的健康权 ； 同
时， “公民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
权利，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
健康权益”。 从保障公民健康权益
出发， 从立法、 司法、 执法等各个
层面发力， 才能更好地实现公民
健康权利， 推进健康中国战略。

保障公民健康权益
需要法律支撑

李雪： 近日， 北京首都机场
Ｔ２航站楼的一间母婴室因疑似
设在男厕内， 被网友曝光并吐槽
“想象力不够用”。 虽然机场声明
称这并非母婴室，而是一个“家庭
卫生间”，但此事引发了网友对各
地母婴室现状的广泛关注。 提升社
会文明水平，关注母婴生活，就需要
加快建设数量充足、布局合理、配
套齐全、 管护到位的母婴室。而
这，理应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别让母婴室成为
公共服务短板


